
15 日，東京新宿區某公寓的地下停車場因充滿滅火設備釋放的二氧化碳引發事

故，造成 4 名作業員死亡，該事故中自行逃脫的男性提供證詞表示：「當時工人

正在拆除天花板的部分滅火設備。」警方目前針對作業過程中的滅火設備誤動

作進行調查。 

 

15 日，在新宿區下落合的某公寓地下停車場，滅火設備釋放出二氧化碳，造成

六名正在更換天花板的男性作業員受困。 

 

其中，就職於東京都足立區室內裝修公司的上村正宏（58 歲），小川伸郎（59

歲），大川拓（27 歲）和東村山市的相澤學（44 歲）共 4 人身亡。 

 

此外，一名 28 歲的男子重傷昏迷不醒。 

 

據警方表示，二氧化碳放出口安裝在地下停車場的天花板上，但受困六人中，

自行逃脫的男性提供證詞表示：「當時作業員正在拆除天花板上的放出口部

分。」 

 

已知當時並無作業員按下滅火設備啟動鈕，警方目前針對作業過程中的滅火設

備誤動作進行調查。 

 

停車場的結構和當時的狀況 

 

現場的公寓地下設有立體式停車場，用於停放車輛，事故便是發生在該停車

場。 

 

停車場中設有排放二氧化碳的滅火系統，控制盤位於一樓停車場入口附近。 

 

根據警方表示，通常打開控制盤並按下按鈕後，會發出疏散廣播警報，之後二

氧化碳便會釋放出至停車場。 

 

控制盤附近有一個大型氣瓶，二氧化碳由此通過管線釋放至地下室。 

 

地下停車場中雖沒有控制盤，但設置了自動火災警報器，若檢測到火災，即使

未啟動控制盤仍會自動自動釋放二氧化碳。 



 

住戶將車輛停放在停車場的一樓，然後透過操作機器將汽車移動至地下室停

放，因此正常情況下一般人士不會進入地下室。 

 

 

如像此次進行施工和維護時，工人會由公寓一樓的管理室內的出入口使用約 4

米的梯子移動至地下室。 

 

停車場最多可容納 24 輛車輛，工人從 15 日上午 8:30 開始更換約 200 片天花

板。二氧化碳釋放時，位於地下室的六人內，只有一位三十多歲的工人位於梯

子附近，故成功逃離至地面。 

 

其餘五名工人則被發現躺在地下停車場，其中四人死亡，一人昏迷。 

 

根據自行逃脫的工人證詞表示，現場在釋放二氧化碳之前有播放廣播進行疏

散，但其他五人由於某些原因無法逃脫，並在短時間內失去了意識。 

 

 

滅火設備啟動時 



 



法律規定二氧化碳釋放需與啟動滅火設備至少間隔 20 秒，根據製造商的說

法，通常伴隨警告聲廣播「火災。釋放滅火劑。危險請盡快撤離。」 

 

 

同類型的滅火設備的登錄數量逐年增加。  

 

 

根據總務省消防廳表示，釋放二氧化碳的滅火設備大多設置於地下停車場等

處，安裝時業者主動進行登錄的數量逐年增加。 

 

總務省消防廳也督促業者於設置二氧化碳釋放型滅火設備時，能申請登錄 NPO

法人·消防環境網所管理的數據庫。 

 

由於從 2006 年（平成 18 年）開始實行主動登錄制度，雖並非所有設備皆已登

錄，但二氧化碳釋放型滅火設備的登錄件數 2010 年（平成 22 年）為 1687

件、 2015 年（平成 27 年）為 2700 件、2020 年（令和 2 年）為 3608 件。 

 

 

增加的理由？ 

 

根據由消防設備相關的公司所成立的日本滅火裝置工會表示，與使用水的滅火

設備相比，二氧化碳釋放型滅火設備對電氣設備和機械的影響較小，故大多設



置於地下室的機械停車場。 

 

由於機械停車場通常不會有人員進入，故設置二氧化碳釋放型滅火設備的地方

逐漸增加。 

 

現金，越來越多的設施設置相對安全的氮氣釋放設備，但由於成本較低，仍有

許多設施仍設置二氧化碳滅火設備。 

 

日本滅火裝置工會表示「即使在人們通常不會進入的地方也可能發生類似此次

事故的危險。希望日後盡可能改為使用安全性高的氮氣。」 

 

 

接連發生事故 

 

各地都反復發生了排放二氧化碳的滅火設備事故。 

 

今年 1 月，東京港區某大樓的地下停車場因滅火設備物動作釋放二氧化碳，造

成兩名正在點檢中的作業員死亡。 

 

去年 12 月，在名古屋市某飯店的地下停車場因滅火設備物動作釋放二氧化

碳，造成旅館工作人員在內共 11 人被送往醫院，其中一名男性死亡。 

 

此外，2010 年 6 月，設置於東京新宿區某大樓地下停車場的設備在點檢中釋

放出二氧化碳，造成 4 名作業員缺氧被送往醫院。 

 

據東京消防署表示，同類型滅火設備釋放二氧化碳所引發的事故，扣除此次，

在東京都內自 2016 年起的 5 年內，共有 6 起，造成 2 人死亡，3 人受傷。 

 

其中 4 起發生於與此次同樣的機械式停車場。 

 

另外，設有二氧化碳釋放型滅火設備的建築物光在東京都內便有超過 3500

棟。 

 

 



消防廳通知須徹底實行安全措施 

 

15 日的事故發生後，總務省消防廳發出函文通知要求全國各地政府在二氧化碳

釋放型滅火設備附近進行施工時，施工前須事先關閉總開關，徹底實行安全措

施。 

 

根據該函文，在二氧化碳釋放型滅火設備附近進行施工時，現場應有具備消防

設備點檢資格之專業人士監督以進行安全管理，並且施工前須事先關閉總開

關。 

 

 

專家「需要有專門知識的消防設備士在場監督」 

 

前任職於東京消防廳、目前為市民防災研究所負責人的坂口隆夫表示：「二氧化

碳釋放型滅火設備在啟動後會在約 1 分鐘內完全釋放，若吸入藥劑便會立刻失

去意識。若未及時處理，約 20 至 30 分鐘便有可能死亡。不小心誤啟動時，可

以按下緊急停止按鈕，便不會釋放二氧化碳，但此次現場的作業員可能並不了

解其構造。若對其危險性沒有認知，也很難逃離現場。」 

 

「《消防法》規定，建築物的所有者和防火管理人應告知作業員滅火設備的操作

方式及其危險性。考慮到同樣事故接連發生的現狀，不僅是告知，是否需要有

具備專門知識的消防設備士在場監督等對策。」 


